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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财税政策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安体富  蒋震 

  

摘要：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特点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率不断

下降；这种失衡的分配格局会引起国民消费率下降、投资结构失调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

要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具体包括构建“民生财政”、继续

推行新一轮税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 

 

一、对 1996-2005 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总体描述 

在本部分中，我们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过程。要想深入分析这

些原因，就需要对收入分配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分配主体的收入最终格局的形成具有以下

动态过程： 

①政府最终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过程 

政府初次分配总收入=政府增加值+本环节政府收到的劳动报酬-本环节政府付出的劳

动报酬+政府收到的生产税净额+政府收到的财产性收入-政府付出的财产性收入 

政府再分配环节的可支配总收入=政府初次分配总收入+政府经常性转移收入-政府经

常性转移支出 

本文对以上某些指标进行解释如下：政府的收到的劳动报酬是指政府工作人员收到的

工资及工资性收入；政府收到的财产性收入是指政府利息和红利收入；政府付出的财产性收

入=政府贷款利息支出+中央政府国债利息支出；政府的经常性转移收入=政府收到的收入税+

政府收到的社会保险缴款；政府经常性转移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政府的社会保险福利

支出）+政府的社会补助支出。 

②企业最终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过程 

企业初次分配总收入=企业增加值+本环节企业收到的劳动报酬-本环节企业付出的劳

动报酬-企业付出的生产税净额+企业收到的财产性收入-企业付出的财产性收入 

企业再分配环节的可支配总收入=企业初次分配总收入+企业经常性转移收入-企业经

常性转移支出 

其中，企业收到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性收入和社会保险付款两部分；财产性收入和生

产税与政府中的分析是一样的。 

③居民最终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过程 

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居民增加值+本环节居民收到的劳动报酬-本环节居民付出的劳

动报酬-本环节居民付出的生产税净额+本环节居民收到的财产性收入-本环节居民付出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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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收入 

居民再分配环节的可支配总收入=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居民经常性转移收入-居民经

常性转移支出 

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过程 

（1）初次分配之前的各部门增加值情况 

增加值是指各种生产活动所创造的新增价值，是总产出和中间投入之差，但它并不等于

各部门实际获得的、可以支配的收入，需要经过分配再分配后才能形成可用于最终消费的收

入。增加值可以针对机构单位/机构部门进行核算，也可以针对产业活动单位/产业部门进行

核算；资金流量核算是针对机构部门进行的，而 GDP 生产核算是针对产业部门进行的，所有

机构部门增加值之和将等于生产核算中所有产业部门增加值之和，即 GDP 总量。国民收入分

配是在各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基础之上的分配，分配起点是各部门的增加值，中间经历了初次

分配、再分配，最后形成各部门的最终可支配收入格局。它目的在于揭示国民收入在各主体

之间的分配状况，对于我们了解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进一步找出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有着

重要意义。 

资金流量表中给出了各主体分配的起点，即企业、政府和居民的增加值。本文查询并计

算了 1996-2005 年间各分配主体创造的增加值规模和比率（见表 1）。 

 

表 1                      分配主体增加值情况表              单位：亿元，% 

政府 企业 居民 
年份 

规模 比率 规模 比率 规模 比率 

1996 5513.8 8.1 42794.6 63.0 19576.2 28.9 

1997 6557.8 8.8 46334.5  62.2 21570.3 29.0 

1998 7649.1 9.8 47372.0  60.5 23324.1 29.7 

1999 8282.5 10.1 48913.6  59.6 24871.4 30.3 

2000 8605.4 9.6 52796.1  59.0 28066.6 31.4 

2001 9814.0 10.1 58478.1  60.1 29022.7 29.8 

2002 11705.1 11.1 63697.5  60.6 29769.4 28.3 

2003 12347.7 10.5 72040.3  61.4 33002.2 28.1 

2004 16371.5 10.2 98740.9  61.8 44765.9 28.0 

2005 15643.4 8.5 116112.0 63.4 51462.0 28.1 

注：数据来源于 1999-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数据部分和 2005 年资金流量表；其中比率是

指该主体创造的产值占 GDP 的比例；其中企业包括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  

（2）初次分配过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对国民生产成果在各生产主体之间分配的第

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属于微观分配环节，它主要是包括以下内容：政府得到生产税、企业得

到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居民得到劳动报酬（包括工资性收入和社会保险缴款），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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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生产要素所有者（土地所有者、货币金融机构、一般居民）通过提供生产要素（土地、货

币、权益性资金）得到生产要素收入（地租、利息、股息和红利等）。一个国家的初次分配

总收入等于 GDP 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净额。关于一国的初次分配总收入指标的名称，过

去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联合国 1993 年 SNA 核算体系已改称为国民总收入（GNI）。 

本文查询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有关资金流量表数据，将初次分配过程以规模和比率的

形式展示了出来（见表 2 和表 3）。在表 2 中，劳动报酬表示各主体劳动报酬收支净额，如

果净额为负值，则表示该主体劳动报酬净额为负，即该主体付出劳动报酬，例如表 2 中，1996

年企业的劳动报酬为-18004.5 亿元，这表示该部门共付出 18004.5 亿元的劳动报酬；同理，

生产税净额也是该部门收入和支出的生产税差额，正值表示净收入，负值表示净付出；财产

性收入表示该部门的财产性收入净额，正值为净收入，负值为净付出。 

 

表 2                    初次分配过程各主体的分配规模          单位：亿元 

政府 企业 居民 

年份 劳动 

报酬 

生产税 

净额 

财产性 

收入 

劳动 

报酬 

生产税 

净额 

财产性

收入 

劳动 

报酬 

生产税 

净额 

财产性

收入 

1996 -4684.0 10035.6 -483.9 -18004.5 -9052.3 -4215.4 22688.5 -983.3 3665.2

1997 -5493.0 11194.4 -429.5 -18618.3 -10208.7 -4256.6 24125.1 -985.8 3351.8

1998 -6860.1 12665.3 -471.5 -17796.2 -11639.2 -4474.3 24620.4 -1026.1 3576.7

1999 -7898.9 13797.7 -526.6 -17841.7 -12556.5 -3951.6 25709.4 -1241.2 3021.1

2000 -8181.0 14528.1 -215.2 -18904.99 -13153.6 -4012.9 27046.4 -1374.5 3088.2

2001 -9176.6 17217.5 -281.5 -20888.3 -15723.0 -4527.3 30019.0 -1494.5 3266.8

2002 -10866.5 17680.0 -351.5 -25211.4 -16312.9 -4249.4 36055.0 -1367.2 3387.8

2003 -11301.3 20590.4 -645.5 -27622.6 -19159.2 -3288.7 38937.3 -1431.3 3272.6

2004 -10850.0 23641.4 -697.9 -36430.0 -21047.0 -2187.4 47332.4 -2594.4 2541.7

2005 -12764.5 29542.0 -250.4 -45145.0 -26276.0 -2471.0 58034.0 -3266.0 3468.1

注：表中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9-2007 年版和 2005 年资金流量表；由于与本文所分析问题

为国内的收入分配格局，本表没有考虑国外部门的收支净额，即企业、政府和居民的劳动报酬、生产税净

额、财产性收入之和与相应的合计值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国外部门收支净额来解释。 

 

 

 

 

 

 

表 3                 初次分配过程的各项目比率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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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企业 居民 

年份 劳动 

报酬 

生产税 

净额 

财产性

收入 

劳动 

报酬 

生产税

净额 

财产性

收入 

劳动

报酬

生产税 

净额 

财产性

收入 

1996 -7.4% 15.9% -0.8% -28.5% -14.3% -6.7% 35.9% -1.6% 5.8% 

1997 -8.2% 16.6% -0.6% -27.6% -15.2% -6.3% 35.8% -1.5% 5.0% 

1998 -9.3% 17.2% -0.6% -24.1% -15.8% -6.1% 33.4% -1.4% 4.8% 

1999 -10.4% 18.1% -0.7% -23.4% -16.5% -5.2% 33.7% -1.6% 4.0% 

2000 -10.1% 17.9% -0.3% -23.3% -16.2% -4.9% 33.3% -1.7% 3.8%

2001 -10.5% 19.7% -0.3% -23.9% -18.0% -5.2% 34.4% -1.7% 3.7% 

2002 -11.5% 18.7% -0.4% -26.7% -17.2% -4.5% 38.1% -1.4% 3.6% 

2003 -10.6% 19.4% -0.6% -26.0% -18.0% -3.1% 36.7% -1.3% 3.1% 

2004 -9.2% 20.1% -0.6% -31.0% -17.9% -1.9% 40.3% -2.2% 2.2% 

2005 -8.9% 20.5% -0.2% -31.3% -18.2% -1.7% 40.2% -2.3% 2.4% 

注：表 3中的各个比率是用表 2中 1996-2005 年间各分配主体的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财产性收入

的分别除以同年的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与财产性收入合计值而得到，合计值的数据来源于资金流量表，

并在附表中列示；表 3 中的各主体劳动报酬比率、生产税净额比率、财产性收入比率加总之后并没有等于

1，差额部分是由国外部门解释，由于我们只分析国内的收入分配格局，因此国外部门没有被考虑。  

经过以上初次分配过程之后就形成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通过对初次分配格局进行

分析，可以研究我国近些年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见表 4）。 

 

表 4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之后的收入格局       单位：亿元，% 

政府 企业 居民 
年份 

规模 比率 规模 比率 规模 比率 

1996 10380.5 15.1 11522.4 16.7 44947.0 65.3 

1997 11829.7 15.7 13250.9 17.6 48061.2 64.0 

1998 12982.9 16.4 13462.3 17.1 50495.1 64.0 

1999 13654.7 16.5 14562.9 17.6 52360.7 63.4 

2000 14737.1 16.3 16724.6 18.5 56826.8 62.9 

2001 17573.4 18.0 17339.5 17.7 60813.8 62.2 

2002 18167.1 17.1 17923.8 16.9 67844.9 64.0 

2003 20991.3 17.7 21969.8 18.5 73780.8 62.1 

2004 28465.0 17.6 39076.5 24.2 92045.6 57.0 

2005 32170.5 17.3 42220.0 22.7 109698.1 58.9 

从表 4 可以看出，从 1996 年到 2005 年间居民初次分配比率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而且

有加快趋势，由 1996 年的 65.3%下降至 2005 年的 58.9%；企业初次分配比率不断上升，从

2002 年开始尤为明显，由 1996 年的 16.7%上升至 2000 年的 18.5%，上升至 2005 年的 22.7%。 

（3）再分配过程。在初次分配格局形成的基础上，政府将主动进行再分配，这是各经

济主体利益格局的第二次调整，经过再分配之后，形成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即各分配

主体的可支配收入格局。企业和居民向政府缴纳收入税，并获得政府的转移支付。本部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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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了 1996 年-2005 年的再分配方面的数据，将再分配过程以规模和比率的形式描述出来（见

表 5 和表 6）。同初次分配的数据一样，负值表示该净付出，正值表示净收入。 

 

表 5                  再分配过程各主体的分配规模          单位：亿元 

政府 企业 居民 
年份 

收入税 其他转移支付 收入税 其他转移支付 收入税 其他转移支付 

1996 1205.7 -94 -1012.5 -1417.3 -193.2 1689.5 

1997 1292.0 -243.6 -1032.0 -1650.3 -259.9 2319.9 

1998 1377.4 -804.4 -1038.7 -1373.2 -338.6 2532.1 

1999 1961.9 -570.4 -1534.1 -1441.9 -427.8 2421.3 

2000 2695.3 -79.7 -2023.6 -805.4 -671.6 1627.3 

2001 3122.1 -363.7 -2125.9 -614.5 -996.2 1681.4 

2002 3799.8 -446.2 -2588.7 -293.1 -1211.1 1814.4 

2003 4465.0 367 -3047.6 -632.2 -1417.3 1724.7 

2004 4878.7 -428.5 -3142.5 -753.8 -1736.2 3078.5 

2005 6457.6 -376.8 -4363.6 -549.1 -2094.0 3005.4 

注：表中数据单位为亿元，不考虑国外部门的收支净额；表中的其他转移支付是指除去收入税之后的

经常性转移项目，包括社会保险缴款项目、社会保险福利项目、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性转移，即经常性转

移项目是由收入税和其他转移支付项目组成。 

 

表 6                  再分配过程的各项目比率            单位：% 

政府 企业 居民 
年份 

收入税 其他转移支付 收入税 其他转移支付 收入税 其他转移支付 

1996 18.1% -1.4% -15.2% -21.3% -2.9% 25.4% 

1997 15.5% -2.9% -12.4% -19.8% -3.1% 27.8% 

1998 15.6% -9.1% -11.8% -15.6% -3.8% 28.7% 

1999 21.3% -6.2% -16.7% -15.7% -4.6% 26.3% 

2000 27.3% -0.8% -20.5% -8.1% -6.8% 16.5% 

2001 26.6% -3.1% -18.1% -5.2% -8.5% 14.3% 

2002 21.4% -2.5% -14.6% -1.7% -6.8% 10.2% 

2003 25.9% 2.1% -17.7% -3.7% -8.2% 10.0% 

2004 20.9% -1.8% -13.5% -3.2% -7.4% 13.2% 

2005 26.4% -1.5% -17.9% -2.2% -8.6% 12.3% 

注：表 6中各百分比结果是将表 5中 1996-2005 年间各主体的收入税和其他转移支付数据分别除以同

年的再分配环节经常性转移项目合计值而得，合计值的数据来源于资金流量表，并在附表中列示；表 6 中

有些主体的收入税比率和其他转移支付比率加总之后并没有等于 0，差额部分是由国外部门解释，由于我

们只分析国内的收入分配格局，因此国外部门没有被考虑。 

 

通过政府征收收入税和进行其他经常性转移等再分配过程，形成国民收入最终分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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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这种格局是经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后的最后分配状况，它反映国民收入各分

配主体的资源最终占用状况（见表 7）。 

表 7            最终收入分配格局（可支配收入）情况表 

政府 企业 居民 
年份 

规模 比率 规模 比率 规模 比率 

1996 11492.2 17.1 9092.6 13.6 46443.3 69.3 

1997 12878.1 17.5 10568.6 14.4 50121.2 68.1 

1998 13555.9 17.5 11050.4 14.3 52688.6 68.2 

1999 15046.2 18.6 11586.9 14.3 54354.2 67.1 

2000 17352.7 19.5 13895.6 15.6 57682.0 64.9 

2001 20331.8 21.1 14599.1 15.1 61499.0 63.8 

2002 21520.7 20.5 15042.0 14.3 68448.2 65.2 

2003 25823.3 21.8 18290.0 15.5 74088.2 62.7 

2004 32915.2 20.2 36385.5 22.4 93387.9 57.4 

2005 38251.3 20.7 35994.0 19.5 110609.5 59.8 

注：表中规模单位为亿元，比率单位为%。 

2．对各分配主体收入格局形成原因的剖析 

（1）最终分配格局中政府收入的形成原因分析。表 7 给出了政府的最终收入分配情况，

在 1996 年到 2005 年间，政府分配比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由 1996 年的 17.1%提高到 2005

年的 20.7%，其收入格局形成原因分析如下： 

首先，从初次分配环节来分析各个分配项目的变化趋势（见表 2 和表 3）。其一，劳动

报酬分析。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总量增长较快，1996 年为 4684 亿元，2005 年为 12764.5

亿元，这十年间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增长了 172.5%。就政府付出劳动报酬的比率而言，从

1996 年到 2002 年，此比率不断上升，由 1996 年的 7.4%上升至 2002 年的 11.5%，而 2002

年之后这个比率不断降低，降至 2005 年的 8.9%。此比率十年间一共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

其二，财产性收入分析。“财产性收入”的净支出总量呈下降趋势，由 1996 年支出 483.9

亿元增加到 2004 年的 697.9 亿元，然后降到了 2005 年的 250.4 亿元。其净支出比率由 1996

年的 0.8%下降至 2004 年的 0.2%，下降 0.6 个百分点；其三，生产税分析。政府得到的生产

税总量增长最快，由 1996 年 10035.6 亿元增加到了 2005 年的 29542 亿元，九年间共增长了

194.3%。就生产税比率而言，由 1996 年的 15.9%增加到 2005 年的 20.5%，提高 4.6 个百分

点。因此，在初次分配环节，虽然政府付出的劳动报酬增长非常微弱，其比率在这十年间只

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的净支出总量大部分有所增长，但是其比率反而下降

0.6 个百分点；政府获得生产税总量增长最快，而且其比率提高非常大，十年间上升了 4.6

个百分点，大大高于劳动报酬支出比率的上升。因此，这“三股力量”合并的结果造成了政

府在经过初次分配后的分配比率不断提高（见表 4），由 1996 年的 15.1%提高到 200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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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其中政府获得的生产税大幅度增加是引起初次分配格局中政府分配比率提高的主要

原因。 

对于以上数据的分析结果与我国近些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变化非常吻合。其一，对于劳

动报酬来说，政府付出的劳动报酬都是以公务员工资的形式支出，1999 年之前我国面临着

内需不足的形势，那时候通过公务员加薪等手段来拉动内需，这个时期公务员工资增长较快。

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加薪政策遇到了一些问题：由于各地区财力状况不同，有些地方

出现了公务员加薪政策不能落实的状况，即“政策工资在涨，实际工资不涨”的情况，因此，

1999 年之后出现的政策不落实使得基层政府和一些偏远地带政府的公务员工资水平提高非

常有限；其二，对于生产税而言，分税制改革以后，随着征管水平的不断加强，税收收入进

入了一个持续的快速增长时期。在收入税征管水平无法短时期提高的情况下，这种税收持续

快速增长主要体现在增值税、消费税等生产税方面。因此，商品税收入的持续增长显著提高

了政府分配比率。 

其次，从再分配环节来分析各个分配项目的变化趋势（见表 6）。其一，就其他转移支

付
1
而言，这个项目包括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四项。本

环节的“其他转移支付”净额支出比率微弱上升，由 1996 年的 1.4%提高到 2005 年的 1.5%，

提高 0.1 个百分点，提升幅度非常有限。 

为了进一步分析“其他转移支付”比率的形成机制，本文搜集了有关数据（见表 8）对

此项目进行剖析。这个指标包含了资金流量表的政府再分配环节的四方面内容：其一，社会

保险缴款。从表 8 中可以看出，自 1997 年到 2005 年间，政府收到的社会保险缴款一直维持

较高的增长率，大部分年份在 20%以上（除了 1998 年和 2004 年之外）。这说明自从我国建

立社会保障制度以来，社会保险参保率不断上升，社会保险缴费额不断攀升；其二，社会保

险福利。这个指标是社会保险机构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向缴纳社会保险的个人支付的社会

保险金。近年来社会保险福利的增长率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 1997 年的 24.3%下降至

2005 年的 16.7%，下降了 7.6 个百分点。因此，社会保险费缴费比率不断加大，同时社会保

险福利比率却不断下降；其三，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前者包括国家财政用于抚恤和社

会福利的支出、财政“政策性补贴”中的“市镇居民的肉食价格补贴”，后者包括各级政府

之间的转移支付支出，包括税收返还、补助支出、一般性转移支付等。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

转移增长率变动较大，大部分年份为正增长率，但有些年份增长率为负，而且百分比较大，

这说明当前我国无偿性社会补助还未形成一个有效制度，具有随意性的特点，其补助效率和

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作用非常有限，另外也说明了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支出的比率太小，

无法从根本上降低政府分配比率。  

也就是说，一方面政府社会保障费的征收力度提升很快，而政府负担的社会保障公共

服务提高缓慢，另一方面，无偿性社会补助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效率非常低，造成其不稳定，

                                                        
1 资金流量表中没有这个指标，本文为了清楚说明问题，将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

他经常转移合并成为其他转移支付，即经常性转移=收入税+其他转移支付，其他转移支付=社会保险缴款+
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其他经常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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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不了应用的作用，这就造成了“政府拿的多，有效给予居民的少”，客观上使得政府分

配比率不断提高，居民分配比率不断降低。可以说，再分配环节的转移支付制度不仅没有起

到应有的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作用，反而使得政府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成为政府分

配比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规范的无偿性转移支付制度成

为当务之急。 

 

表 8           政府的主要其他转移支付项目规模和增长率     单位：亿元，% 

社会保险缴款 社会保险福利 社会补助 其他经常转移 
年份 

规模 增长率 规模 增长率 规模 增长率 规模 增长率 

1996 1207.0 - -1055.1 - -592.4 - -346.1 - 

1997 1453.4 20.4 -1311.8 24.3 -705.6 19.1 -320.4 7.5 

1998 1562.6 7.5 -1574.7 20.0 -883.4 25.2 -81.1 74.7 

1999 2052.0 31.3 -1988.0 26.2 -197.2 -77.7 437.1 639.0 

2000 2491.6 21.4 -2347.1 18.1 -228.6 16.0 -4.4 -101.1 

2001 3088.0 24.0 -2738.0 16.7 -708.2 210.0 5.5 224.3 

2002 4048.7 31.1 -3470.8 26.8 -1018.0 43.7 6.1 10.5 

2003 4882.9 20.6 -4016.4 15.7 -500.1 -51.0 -0.6 -109.8 

2004 5780.3 18.4 -4627.4 15.2 -563.5 12.7 -1018.0 10170.0

2005 6975.2 20.7 -5400.8 16.7 -716.4 27.2 -1234.8 17.5 

注：数据来源于 1999-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规模单位为亿元，增长率单位为%；其中规模指标中负

值代表“净付出”，正值代表“净收入”；增长率指标中负值代表“降低”，正值代表“提高”。 

其二，就收入税而言，它的总量由 1996 年 1205.7 亿元提高到 2005 年的 6457.6 亿元，

十年间增长了 435.5%。相应本环节的收入税比率由 1996 年的 18.1%上升到 2005 年的 26.4%，

提高 6.3 个百分点。尽管收入税增长非常快，增长率远远大于初次分配环节的商品税收入增

长率，但是其总量非常有限。这反映了尽管收入税比率上升较快（6.3 个百分点），但我国

的税制结构仍然以商品税为主，再分配环节的税收收入调控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出来，这种税

制结构要尽快通过税制改革加以调整。 

因此，从再分配环节来看，收入税比率的提高、社会保障职能的弱化以及转移支付效

率低下共同使得政府的最终分配比率由 1996 年的 17.1%提高到 2005 年的 20.7%，并且再分

配环节中政府得到的收入税提高是引起最终分配格局中政府分配比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从以上对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的分析来看，政府最终分配比率的提高

来源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其一，初次分配环节，政府的商品税收入大幅度增加提高了初次

分配格局中的政府分配比率；其二，再分配环节收入税的提高又再一次提高了政府分配比率；

其三，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政府缺乏有效支出的渠道，使得大量财政

资金沉淀，没有使居民受益。以上三方面作用使得最终分配格局中的政府分配比率不断提高。

8 



公共经济评论                                                                 2008 年第 7、8 期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是引起政府最终分配比率提高的环节，初次分配对其比率提高的作用大

于再分配环节的作用，而初次分配中商品税比率的快速上升是引起政府分配比率上升的最重

要原因。 

（2）最终分配格局中企业收入的形成原因分析。表 7 给出了企业的最终收入分配情况，

在 1996 年到 2005 年间，企业分配比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由 1996 年的 13.6%提高到 2005

年的 19.5%，其收入格局形成原因分析如下： 

 首先，从初次分配环节来看（见表 2 和表 3），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规模不断扩大，从

1996 年的 18004.5 亿元上升至 2005 年的 45145 亿元，本环节劳动报酬占分配总量的比率从

1996 年的 28.5%升至 2005 年的 31.3%，上升 2.8 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的净支出也不断

下降，其净支出比率由 1996 年的 6.7%下降至 2005 年的 1.7%，下降 5 个百分点；企业上缴

的生产税比率上升幅度最大，由 1996 年的 14.3%增加到 2005 年的 18.2%，提高 3.9 个百分

点。因此，在初次分配环节中，企业付出的劳动报酬微升，其“财产性收入”的净支出也大

大降低，其上缴的生产税比率大大上升，这三方面的结果是造成了企业在经过初次分配后的

分配比率大大提高（见表 4），由 1996 年的 16.7%提高到 2005 年的 22.7%。 

其次，从再分配环节来看（见表 6），“其他转移支付”的净额支出的规模和比率都显著

降低，规模从 1996 年的 1417.3 亿元降低到 2005 年 549.1 亿元，其比率由 1996 年 21.3%下

降至 2005 年的 2.2%，减少支出 19.1 个百分点；收入税净支出规模从 1996 年的 1012.5 亿

元上升至 4363.6 亿元，其比率由 1996 年的 15.2%提高到 2005 年的 17.9%，提高了 2.7 个百

分点。这两方面使得企业的最终分配比率由 1996 年的 13.6%显著提高到 2005 年的 19.5%（见

表 7），其中再分配环节中企业中“其他转移支付”净支出的减少是引起最终分配格局中企

业最终分配比率显著提高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就企业分配而言，企业付出的劳动报酬微弱上升、“财产性收入”净支出的

降低、“生产税净额”和“收入税”净支出的显著增加以及 “其他转移支付”净支出的降低

共同提高了企业分配比率。这就是说，在税负和劳动报酬上升的时候，企业的分配比率仍然

上升，这说明企业积累利润的动机非常明显。事实上，这也验证了企业中“税收和利润共同

侵蚀工资”现象的存在，这和前面对于政府分配格局分析非常吻合。 

（3）最终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的形成原因分析。表 7 给出了居民的最终收入分配情况，

在 1996 年到 2005 年间，居民分配比率一直处于显著下降趋势，由 1996 年的 69.3%下降到

2005 年的 59.8%，其收入格局形成原因分析如下： 

首先，从初次分配环节来看（见表 2 和表 3），居民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的规模和

比率不断上升，从 1996 年的规模 22688.5 亿元、比率 35.9%上升至 2005 年规模 58034 亿元、

比率 40.2%（2005 年是上升的）
2
，一共上升 4.3 个百分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净收入

无论是规模还是比率都显著降低，分别由 1996 年的 3665.2 亿元、5.8%下降至 2005 年的

3468.1 亿元、2.4%，下降 3.4 个百分点；居民付出的生产税比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是上升

                                                        
2 其中 2005 年上升至 63.7%，由于缺乏 2005 年之后的数据，我们无法断定这个突然上升的现象是否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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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比较有限，由 1996 年的 1.6%增加到 2005 年的 2.3%，提高 0.7 个百分点。因此，在初

次分配环节，居民收到的劳动报酬净额不断上升，其获得的“财产性收入”的净额大大降低，

其付出的生产税比率略有上升，这三方面的结果是造成了居民在经过初次分配后的分配比率

大大降低（见表 4），由 1996 年的 65.3%下降到 2005 年的 58.9%，下降 6.4 个百分点。应该

说，初次分配环节中居民分配比率的下降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劳动报酬比率虽然有所上

升，但是其上升幅度远远小于财产性收入净额的下降和付出的生产税净额上升。这说明近年

来居民收入的渠道更加单一，主要以劳动报酬为主，财产性收入净额占居民收入的份额不断

下降
3
；另一方面，居民付出的生产税净额增加，说明了以交纳生产税的居民一般属于小型

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其生产性税负很快，这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成长。因此，未来居民

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重点应该是提高财产性收入比率，降低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所承担的生产

税税负。 

其次，从再分配环节来看（见表 6），居民“其他转移支付”的净额收入规模从 1996

年的 1689.5 亿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3005.4 亿元，但其比率显著降低，由 1996 年的 25.4%降

低到 2005 年的 12.3%，下降 13.1 个百分点
4
；“收入税净额”支出比率明显上升，由 1996

年的 2.9%提高到 2005 年的 8.6%，提高了 5.7 个百分点，但其规模偏小，由 1996 年的 193.2

亿元提高到 2005 年的 2094 亿元。这两方面使得居民的最终分配比率由 1996 年的 69.3%降

低到 2005 年的 59.8%。再分配环节中居民中“收入税”净支出的增加和“其他转移支付”

净收入的减少共同引起了最终分配格局中居民最终分配比率的降低。由于个人所得税征管的

加强，居民“收入税”净支出的增加是很明显的。居民获得转移支付减少事实上和上面分析

的政府转移支付支出的减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地社会保障支出不平衡。有

些地方缴纳的社会保障金不足以负担当地社会保障支出，致使社保支出拖欠严重，而有些地

方积累了庞大的社会保障资金，没有有效支出；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的制度效率低下，

致使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真正到不了居民手中，而在中间环节流失。因此，未来再分配环节的

调整重点应该是尽快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改革并建立规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

度。 

综上所述，居民最终分配比率的显著降低是由以下原因造成：其一，劳动报酬比率虽

然有所上升，但是其上升幅度远远小于财产性收入净额的下降和付出的生产税净额上升，这

导致了居民分配比率下降；其二，居民中“收入税”净支出的增加和“其他转移支付”净收

入的减少使得再分配环节的居民分配比率不断下降。应该说，居民分配比率的下降来源于“财

产性收入”下降、转移支付收入下降和生产税税负上升。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比率，减少居民生产税税负，提高其收入税税负。 

在以上部分中，我们计算并分析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比较直观的断定，我国当前

的最终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率不断下降。对比一些主要发达

                                                        
3 对于财产性收入净额比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本文在附录 2 中给予了解释。 
4 事实上在分析前面政府分配比率提高原因时，已经对其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详尽分析，政府转移支付

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缓慢，就造成居民得到的转移支付资源相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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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同时期发展历程，我国的居民最终分配比率是较低的，例如美国其人均 GDP 在 1942

年首次超过 1000 美元，在经历 20 年时间后，1962 年人均 GDP 达到 3144 美元，这时期美国

居民的最终分配比率大约为 72%。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的居民分配比率一直较为稳定，

平均为 73.4%，而政府和企业分配比率分别为 13%；日本人均 GDP 从 1966 年的 1071 美元，

经过 7 年的增长变为 1973 年的 3348 美元，这时期日本的居民最终分配比率大约为 75%。因

此，我国国民收入最终分配格局存在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失衡状态，这会直接影响居民消

费和其他经济行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形成“税收侵蚀工资”；

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制度的滞后，使得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显著上升；企业对于

利润的追求，形成了“利润侵蚀工资”，应该进一步采取提高劳动报酬的政策措施。 

二、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我国当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收入分配格局会对经济产生很多不利影响，它会引起国民

消费率下降、投资结构失调等一系列问题。深刻认识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所存在的问题是解决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基础。 

1．对于近年来消费、投资等需求的描述 

我们搜集了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有关数据（见表 9），从近十几年的数据来看，消费支

出的对 GDP 的贡献率和对 GDP 增长率的拉动不断下降，从 1996 年为 60.1%、6.0%下降至 2006

年的 39.2%、4.3%；而资本形成总额、服务和货物净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率趋势是不断提高

的。这说明我国产出对投资和净出口的依赖越来越大，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断下降

的。 

表 9                    各种需求变量的数据情况             单位：%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服务和货物净出口 
年份 

贡献率 拉动率 贡献率 拉动率 贡献率 拉动率 

1996 60.1 6.0 34.3 3.4 5.6 0.6 

1997 37.0 3.4 18.6 1.7 44.4 4.2 

1998 57.1 4.4 26.4 2.1 16.5 1.3 

1999 74.7 5.7 23.7 1.8 1.6 0.1 

2000 65.1 5.5 22.4 1.9 12.5 1.0 

2001 50.0 4.1 50.0 4.2 -0.1 0.0 

2002 43.6 4.0 48.8 4.4 7.6 0.7 

2003 35.3 3.5 63.7 6.4 1.0 0.1 

2004 38.7 3.9 55.3 5.6 6.0 0.6 

2005 38.2 4.0 37.7 3.9 24.1 2.5 

2006 39.2 4.3 41.3 4.6 19.5 2.2 

注：本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7 年版；其中贡献率是指三大需求（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服务和货物净出口）的增量与 GDP 增量的比值；拉动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速度与三大需求贡献率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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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前收入分配格局使得消费需求无法扩大，投资需求盲目扩张 

（1）收入分配格局影响消费的理论分析 

由于收入水平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消费倾向，因此，消费率不仅和传统经济学中的绝

对收入水平相关，而且和收入结构（收入分配格局）相关，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收

入分配格局和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会影响社会的整体消费率，其理论分析如下： 

按照收入水平来划分可以将消费者分成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三种不同类

型的消费者有着不同的消费和储蓄行为。首先，对于高收入者而言，生活必需品和高档物品

非常饱和，其消费较稳定，由于此类消费者获得收入能力非常大，而用于满足自身消费的开

支便显得微小，因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比较低；其次，对于中等收入者

而言，他们一般属于工资收入者，生活必需品达到饱和，对于高档消费品的需求有限。由于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未完善，他们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例如医疗、教育等）有着强烈

预期，因此，此类消费者有着强烈的储蓄动机，其平均消费倾向较低。但是如果能增加收入， 

那么他们会对高档消费品进行消费，因此他们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最后，对于低收入者而言，

他们大多数仅能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甚至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消费受到非常大的抑

制，因此其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都非常高，几乎将全部收入用于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这个

群体即使增加了一些收入，他们会将收入全部用于被长期抑制的消费，用于满足基本消费，

而不会进行储蓄。也就是说，即使这个群体增加了收入，其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也是非常高

的。综上所述，将高收入者的一些收入转移给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可以有效提高平均和边

际消费倾向，从而有力促进消费需求的释放。  

（2）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导致了投资的盲目扩张 

由于政府和企业对各利益的追求导致居民分配比率降低，具体体现两个方面：首先，政

府对税收、收费的追求和转移支付义务职能的弱化，导致居民分配比率降低。虽然我国近年

来不断进行结构性减税，但是我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明显处于高位。同时，我国转移支付制

度缺乏效率使得降低了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其次，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使得居民劳动报酬下

降。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使得分配给工人的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利润侵蚀工资”的方式包

括压低、克扣和拖欠工资，不交或欠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工资不含或少含

住房费。 

既然政府和企业积累了大量的税费和利润，这些税费和利润都被用于哪里了？实际上这

可以用我国当前过热的投资来解释：一方面，政府缺乏预算约束，将大量资金投入一些重复

建设、缺乏效率的工程，兴建豪华楼堂馆所等；另一方面，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利用利

润进行盲目扩张，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过快的投资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风险，加剧了

新一轮的收入差距。首先，投资增长过快，加大了下游各产业对原材料的需求，引发了物质

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成为了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的潜在推动因素，而在通货膨胀中福

利损失最大的就是固定工资薪金收入者；其次，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得产能过剩，增加了

未来各行业业绩的不确定性，因此增加了失业的可能性，这种模式会增大未来一段时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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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因此，由于税收增长过快带来的投资增长过快，会增加宏观经济的未来不确定性，

产生通货膨胀和失业，从而会增加对财政支出的依赖，使得财政又一次增加对税收收入的依

赖，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差距。这可以称之为一个“恶性收入分配循环”（见图 1），

即： 

收入分配过大 

投资增长过快 宏观经济失衡 

财政支出依赖 税收收入依赖 
 

图 1   恶行收入分配循环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存在的投资依赖和内需不足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侧面，它反映了当前的各经济主体利益分配格局存在失衡状态。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影响

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瓶颈，因此，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要着眼于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稳定

居民的支出预期。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

要完善收入差距调控的政策机制。因此，这要求我们要对财税制度的选择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以适应这种政策需求。 

我们应该利用各种政策措施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具体包括财政

支出结构的调整、继续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 

三、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财税政策选择 

既然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会对经济产生很多不利影响，那么我们理应针对问题提出

解决对策。财税政策作为国家重要宏观调控手段，理应在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本文在下面部分分析了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劳动收入比重的

财税政策。 

1.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构建“民生财政” 

所谓民生财政，就是指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环保、

公共安全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占到相当高的比例，甚至处于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

断递进，公共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向教育、社会福利等支出，而且这方面的支出大大超

过其他方面的支出，也会快于 GDP 的增长。 

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也应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在计划经济时

期，我国的财政属于“经济建设性财政”，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用于经济建设方面；改革开

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逐渐确立了“公共财政”，财政逐渐从竞争性领域

退出，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经济建设支出大幅度下降。公共服务可分成基本公共

服务和一般性公共服务，前者包括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和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

环境、社会治安等，后者包括行政、国防等。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直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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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目前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断增长，因此可以说，我国财政

出现了向民生财政的历史性转折，但是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很大差距，要调整财政

支出结构，不断提高民生支出比重，扭转收入分配差距。 

2.继续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改变税制结构，强化税收征管 

在税制改革中加快调整税制结构，降低增值税、营业税收入的比重，大幅提高消费税的

收入比重，实行行政性垄断特别收益金制度，进行资源税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等方

面。  

（1）进行有关流转税改革 

首先，降低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负担和营业税负担，努力实现营业税和增值税一体化。

当前对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最现实选择是增值税转型和增值税营业税一体化。对于前者而

言，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降低了企业负担，有利于企业进行设备更形改造和开展

研发活动，促使企业由劳动力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转变，并降低了压低工人工资的动机，有

利于初次分配；对于后者而言，将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展至服务业，有利于完善抵扣环节，降

低效率损失，提高增值税中性程度，而且与消费税相互配合调节初次分配。 

其次，在降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同时，按照产品生活必需程度，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

结构性的大幅上调消费税税率
5
。应该遵循产品生活必需程度越低，那么消费税税率越高，

反之亦然。应该做如下调整：第一，将一些生活必需品排除在消费税征税范围之外。在当前

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酒精、化妆品、摩托车等产品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对其征收消费税会

使税负转嫁给低收入阶层，恶化初次分配，因此，要取消对这些产品的征税；第二，很多非

生活必需品应该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而且从高适用税率。这些产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

一，高档消费品。时装、高档实木家具、高档家用电器、高档装饰品等都属此列；其二，高

档服务性消费。高档酒店服务、高档洗浴、高档俱乐部服务等产品对于低收入人群是无法企

及，而对于某些高收入人群来说，这些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小，因此可以对这些产品征收高的

消费税。 

（2）重构资源税制度 

为了实现起点公平，我们要对当前资源税制度进行革，其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第一，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首先，将所有不可再生资源或者再生周期较长、难度较大

的资源纳入征税范围，这包括耕地资源
6
、滩涂资源、地热资源等；其次，将我国较为稀缺

的再生资源纳入征税范围。 

第二，提高资源税税率水平。对资源税税率的设计应该考虑到筹集财政收入、调节负

外部性作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并综合考虑我国的稀缺资源类型和现行的税收征管水平。

首先，要普遍调高资源税税率，以提高资源使用成本，发挥资源价格提高而产生的替代效应，

                                                        
5 2006 年 4 月 1 日，财政部对消费税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将一些奢侈品纳税征税范围，消费税税目由 11 个

税目调整为 14 个税目。但是，目前社会上仍有一些高档消费行为还未纳入征税范围。 
6 现行制度对占用耕地建房或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征收耕地占用

税，也属于对土地资源征收的一种税收，未来改革可将耕地占用税并入资源税制，成为资源税的一个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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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促进企业节约资源以及进行技术创新；其次，将现行的资源税定额税率改为比例税率与定

额税率相结合。对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高级化的发展，需求量不断扩大、价格不断攀

升的资源品实行比例税率，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

色金属矿原矿、水资源等；对于需求量比较稳定、价格波动不大、主要用于居民消费的资源

产品实行定额税率，包括盐、海洋资源、森林资源等；再次，对因资源消耗而产生巨大环境

成本的资源产品实行高税率，并根据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程度、生态破坏程度将不同税

率之间档次拉开；最后，在对矿产品进行征收资源税时，将税率设置与回采率挂钩，对回采

率高的开采单位适用低税率，对回采率低的开采单位适用高税率。建议资源税税率做如下具

体调整： 

第四，细化资源税税目，调整资源税计税依据。首先，要对现行资源税税目进行重新

设置。从公平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资源税税目应该进一步细化，将同类资源产品的不同品种

以二级税目的形式加以区分，并根据开采成本和开采难度适用不同税率。对开采成本高和开

采难度较大，产品消耗后污染程度较小的税目品种采取低税率；其次，要对计税依据进行调

整。将现行的以销售数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的计税办法调整为产品产量或者资源储量为

依据的计税办法，以促进资源开采单位最大限度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 

（3）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 

第一，按照公平原则对个人所得税进行完善。首先，就申报主体而言，当前我国个人所

得税申报主体适用的是取得各种收入的自然人，这种申报方式只考虑了个人的收入能力，而

没有将获得收入个人的家庭状况作为申报依据，导致收入状况相同的家庭其福利水平却存在

巨大差异。因此，在个税申报主体的选择上，应该将个人申报转向以家庭为基本申报主体的

征管模式；其次，就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而言，在建立了以家庭为基本申报单位的个税模

式基础上，应该综合考虑到家庭的人口、赡养、抚养、就业、教育、是否残疾等情况，根据

这些不同状况采取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另外，费用扣除标准不能一成不变，它还应该随着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时候，扣除标准应该按照物价指数

增加费用扣除，因此，费用扣除指数化也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应有的政策选择。按照以上这种

模式建立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体现公平原则。 

第二，减少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信息不对称，强化个税征管是未来各税改革的第二个重

点。由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质量与可获得的个人收入信息多少有很大关系，因此有效监测和

控制个人收入的产生，提高个人收入信息的透明度成为个税征管中的中心环节，个人收入信

息的取得不仅依赖于税收征收机关的例行稽查和控制，更依赖于各机构的协调配合，它是一

项系统工程，因此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对现金交易进行严格控制。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生活的需要，国家有关部

门对现金的管理不断放松，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大额交易很多采用现金结算，导致了很多不

良后果：一方面，税务机关无法有效监测和控制应税行为，致使纳税人偷逃税的动机大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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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造成了税收流失；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在进行事后稽查时，很难掌握有效证据，从而对

税收流失责任人难以进行有效惩处。这降低了经济主体的犯罪风险，成为税收征管（特别是

个人所得税）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了控制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综合收入状况，为实行完全的

“综合所得税”做准备，应该对加强现金管理。国家必须制定“国家现金管理法”，规范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结算行为，强制规定交易主体应该主要通过金融机构转账进行结算；

严格规定小额现金交易的规模和数量。对于确实需要现金结算的小额交易，应该制定一个现

金使用的许可范围，超过这个范围的要使用金融机构转账系统完成交易；其次，在控制现金

交易的基础上强化对税源的控制。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采取工资薪金代扣代缴

和高收入者自行纳税申报相结合的方式，高手入阶层的收入主要不在工薪收入上，而在工薪

收入之外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方面。因此，加强对收入产生的源泉监控是征管关键，应该

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实行纳税人单一账户，每个公民都以身份证号码为基础建立一个终身

不变的专用账户，其工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一切收支行为，都通过该账户办理，

从而税务部门完全可以对纳税人的综合收入进行监控；第二，个人报酬的完全货币化。严格

规范各单位的非货币化交易，应该取消或限制单位以实物发放作为劳动报酬形式；第三，引

入“银税联网”、“国地税联网”的税控结算和个人账户管理系统，利用纳税人单一账户作

为基础，实现企业、银行、国地税的信息交换和同步掌控，对所有生产、销售单位的各交易

环节，全部实行税收监控。  

3.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发展状况不同，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建立规范

的转移支付制度成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政策选择，其

具体政策如下： 

首先，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由于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是分税制改革之后为了维

护既得利益而保留的制度体系，它们的数量庞大，不仅没有起到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反而

更加扩大了区域之间的可用财力，从而扩大了区域差距。因此，应该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

助，将其纳入一般转移支付形式中。 

其次，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转移支付体系。第一，规范中

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方法，应该按照因素法，使用一个全面的转移支付计算公式，科

学计算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在确定地方财政收入的时候，应当全面衡量地方财政的收入能

力，将预算没有反映到的财力反映进来。在确定标准财政支出的时候，不仅应当考虑人员经

费和公用经费等指标，更应当将总人口、可居住面积、地理环境状况等指标反映在内。第二，

要科学确定辅助性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控制其准入的条件和规模。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项

目，应是具有外溢性、突发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征的项目。其规模也不能太大，列入

专项转移的项目要经过科学论证和一定的审批程序。 

最后，在当前抗震救灾的关头，将“对口支援”形式制度化，建立纵向和横向转移支

付相结合的综合制度。我国一直实行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目前在继续实行以纵向转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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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同时，试行横向转移具有一定的必要性：第一，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有条件、也有义务从财力上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发

展；第二，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过大，而中央财力又十分有限，单靠中央对地方的纵

向转移，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会旷日持久，遥望无期，难以实现；第三，东部

发达省区支援西部不发达省区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础，如发达省区与西藏地区之间的对口

支援，只是尚未形成制度；第四，东部发达地区支援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有利于加快地区间

的协调发展，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最终也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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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各分配项目的合计值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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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财税政策研究 

年份 
初次分配环节各分配项目合计值 

（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财产性收入合计）

再分配环节经常性转移项目合计值 

（收入税净额和其他转移支付合计）

1996 63137.9 6652.4 

1997 67351.0 8333.4 

1998 73795.7 8816.0 

1999 76233.5 9201.3 

2000 81179.4 9885.4 

2001 87257.5 11756.0 

2002 94586.4 17724.3 

2003 106188.9 17240.6 

2004 117475.6 23314.5 

2005 144191.4 24416.2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9-2007 年版和 2005 年资金流量表，其中初次分配环节各分配项目

合计值是由 1996-2005 年政府、企业、居民和国外部门的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财产性收入加总得到；

再分配环节经常性转移项目合计值是由 1996-2005 年政府、企业、居民和国外部门的收入税净额和其他转

移支付项目加总得到。 

 

附录 2          居民初次分配环节的财产性收入结构说明表          单位：亿元 

居民部门 
项目 

财产性支出 财产性收入 

年份 利息 红利 土地租金 其他 合计 利息 红利 土地租金 其他 合计 

1996 24.13 0 0 0 24.13 3625.58 36.04 0 27.72 3689.34

1997 25 0 0 0 25 3281.21 54.28 0 41.26 3376.75

1998 30.75 0 0 0 30.75 3527.96 59.16 0 20.37 3607.49

1999 28.4 0 0 0 28.4 2911.88 98.64 0 39 3049.52

2000 39.89 0 0 0 39.89 2978.98 126.78 0 22.31 3128.07

2001 81 0 0 0 81 3101.76 219.36 0 26.71 3347.83

2002 367.3 0 0 0 367.25 3392.3 340.58 0 22.14 3755.02

2003 537 0 0 0 537.02 3524.66 249.28 0 35.66 3809.6

2004 1672.45 0 0 0 1672.45 3769.76 402.65 0 41.7 4214.11

2005 1144.7 0 0 0 1144.7 4053.28 440.72 0 118.84 4612.84

我们利用附录 2 可以解释初次分配环节中居民财产性收入净额逐年不稳定以及居民财

产性收入净额比率不断下降的原因。居民财产性收入净额是由居民财产性收入减去财产性付

出而得到，从附表 2 中可以看出，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支出主要是利息性支出，这主要由居民

的贷款利息支出组成，十年间此支出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长比率都非常大，由 1996 年的 24.13

亿元增加至 2005 年的 1144.7 亿元，十年间增长了 46.4 倍，而且此项支出在 1999 年之后增

长特别迅速。居民部门的利息支出增长和现实是吻合的，由于 1998 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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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普通居民住房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因此，贷款利息支出成为居民主要的财产

性支出；而这个时期的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由利息、红利和其他项目组成，利息收入总额很

大，但是增长缓慢，由 1996 年的 3625.58 亿元增加至 2005 年的 4053.28 亿元，十年间才增

长了 11.8%；红利和其他财产性收入增长虽然较快，但其总额较小，分别由 1996 年的 36.04

亿元、26.72 亿元增加至 2005 年的 440.72 亿元、118.84 亿元，十年间分别增长了 11.23

倍、3.48 倍。由此看来，一方面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的各个子项目增长缓慢，一方面该

部门的财产性支出（贷款利息支出）增长迅速，造成了 1996-2005 年间居民部门财产性收入

净额增长非常有限，甚至有些年份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提高居民收入不仅依赖于财税政策，

还需要包括住房制度改革在内的一些列综合配套制度改革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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